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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珈伟新能”）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并于 2024 年 5月 23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 2024 年度为全资、控股

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6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公司向深圳珈伟低

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珈伟低碳”）及其控股子公司预计提供担保额度不

超过 50,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2024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进一步提升企业下一阶段主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盘活存量资产，优化

长短期负债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珈伟绿能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珈伟

绿能”）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沙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新

沙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1,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1 年，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

640 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在公司已审议的预计担保额度内，上述担保事项无需再

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珈伟绿能建设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64DY050 

3、成立日期：2021 年 3月 22 日 

4、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社区科苑路 8 号讯美科技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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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楼 2701 

5、法定代表人：汪奇芳 

6、注册资本：5050.505051 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消防设施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文物保

护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

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人力资源

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

对外承包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劳务服务（不含劳务

派遣）;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合同能源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珈伟低碳持有珈伟绿能 100%股权，珈伟

绿能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9、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否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052.75 59,442.35 

负债总额 47,858.45 47,842.95 

净资产 12,194.30 11,599.40 

营业收入 62,623.51 17,010.44 

利润总额 9,335.45 -672.97 

净利润 7,016.98 -635.66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授信申请人：深圳珈伟绿能建设有限公司 

授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沙支行 

保证人：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授信金额：1,000 万元 

（2）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 

（3）担保金额：640 万元 

（4）保证范围：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

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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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

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

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

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期限：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

三年；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

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57,150.99

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0.77%。其中：（1）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34,977.54万元；（2）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子公司对母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15,219.20万元；（3）合并报表范围内

各子公司之间实际担保余额为1,610.25万元；（4）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参股

公司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5,344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而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亦无为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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